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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作者研究五十年: 概念的接受、争论与衍生

尚必武

［摘 要］ 文章竭力钩沉五十年来隐含作者概念在西方学界的嬗变，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 隐含作者

的诞生语境以及布思本人在这一概念上的阐述盲点; 在描述语境和阐释语境下西方学者围绕“隐含作者”
概念的争论; 隐含作者的各种衍生概念及其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驳斥了部分西方学者关于“隐含作者退

场”的论调。文章认为，不管西方学界围绕隐含作者的争论如何演变、如何复杂，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始

终都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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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令

人醒目的“后经典转向”。作为对经典叙事学的继

承和超越，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旨趣之一在于“重

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1］( P2) ，进而使

“顽题”得以新解。在戴维·赫尔曼看来，对经典

叙事学相关概念的重新审视并不表明经典叙事学

家在这些概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偏误性理解，“相

反，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因为

他们建构的概念模型在应用上的局限性，现在需要

被重新探讨和描述”［2］( P92)。
作为“二 十 世 纪 文 学 批 评 最 成 功 的 术 语 之

一”［3］( P2) ，隐含作者使得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理

论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争

论。苏珊·兰瑟对此有过明确表述。她说，长期以

来，隐含作者概念不断地被“攻击、捍卫、解构、复

活、改进以及重新定义”，“很少有术语能像隐含作

者 这 样，既 使 叙 事 学 家 们 感 到 困 惑 又 充 满 激

情”［4］( P11)。但以往学界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探

讨和争论大都限于在各自著述中略有提及、在期刊

杂志上展开论战，甚或在互联网上展开交锋与对

话，鲜见有专门探讨隐含作者的论著。近期，这一

局面有所扭转。德国汉堡大学“叙事学跨学科研

究中心”的两位核心成员汤姆·奇恩特和汉斯 －
哈拉德·穆勒力推《隐含作者: 概念与争议》一书，

绘制了隐含作者研究的新谱系。
本文在评述《隐含作者: 概念与争议》一书的

基础上，竭力钩沉五十年来隐含作者概念在西方学

界的接受、争论与衍生，希图由此再现隐含作者的

批评版图。文章认为，不管西方学界围绕隐含作者

的争论如何演变、如何复杂，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

始终都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

一、隐 含 作 者 溯 源: 诞 生 语 境 与 阐 述

盲点

虽然早在 1952 年，布思就已经提出了“隐含作

者”这一概念，①但隐含作者真正为学界所耳熟能

详则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出版之后的事情。尽

管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者都知道是布思提出了隐

含作者，但是很少有论者会详细考辨布思提出这一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欧美后经典叙事理论”( 10YJC752033) ; 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

“后经典语境下的当代欧美叙事理论研究”( 2010Z06) ; 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欧美后经典叙

事理论研究”( Y2010162530) 的阶段性成果

①中西学界普遍认为布思是在 1961 年首次提出“隐含作者”概念，这一说法有误。其实，早在 1952 年，在一篇题为《漫画小说中的自我

意识叙述者，从 ＜ 商狄传 ＞ 之前的作品谈起》的文章中，布思在阐述介入式叙述者对读者的道德观产生的影响时，就已经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

概念( 参见 Wayne C． Booth，“The Self － Conscious Narrator in Comic Fiction before Tristram Shandy”，in PMLA 67． 2 ( 1952) ，pp． 163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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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语境和目的。为了重构隐含作者的发展史，

奇恩特和穆勒主要从诗学、修辞、伦理等三重维度

来追溯它的起源，着重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探究“芝加哥学派”对布思的学术影响; 第二，考察

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引入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

方式。
就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缘由，布思在其遗

作《隐含作者的复活: 因何烦恼?》一文中曾作过一

定的交待。布思解释道，隐含作者的提出至少归因

于以下四个因素: ( 1 ) 对学界在进行小说批评时，

一味追求所谓的“客观性”感到苦恼。( 2 ) 对学生

的误读感到烦恼。( 3 ) 对批评家忽略作者和读者

之间关系的纽带———伦理与修辞效果的价值，感到

某种道德上的苦恼。( 4 ) 随着布思对由作者创造

出的隐含作者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

间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发现有时候隐含作

者高我们一筹，而有时候又会低我们一等; 我们面

临的主要挑战是要辨别这张面具究竟是好还是坏，

做文学批评时尤应如此［5］( P75 － 77)。
申丹认为，布思的这番解释大有避重就轻之

嫌，因为他根本没有提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批评

的盛行、传记式批评的衰微，以及布思本人属于

“芝加哥学派”等社会历史原因［6］( P99)。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美国学界逐渐对传记式、历史式的文学

批评老路感到不满，按照时任“现代语言协会”主

席约翰·洛斯的话来说，“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是

批评”［7］( P1045)。洛斯呼吁文学研究者摒弃传记式、
历史式的文学批评成规，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还

文学批评以真面目。伴随这一批评转向，彼时的美

国学界诞生了两大批评派别，即“新批评”和“芝加

哥学派”。
“新批评”主张撇开传统的“意图谬误”式、“感

受谬误”式批评老路，强调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考辨文本语言结构的“含混”、“张力”、“悖论”、
“反讽”、“隐喻”等因素，希图由此发掘文本的内在

结构和深层意蕴。“芝加哥学派”以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为摹本来建构批评原则，着力寻求能够阐

释所有文类的批评方法，但又不局限于对古希腊戏

剧这一单一文类的探讨。他们主张辨别所有文类

共有的结构原则，认为任何文类都包括“对象”( 情

节、人物、思想等) 、“方式”( 相关的技巧等) 、“路

径”( 语言、表演、歌曲等) ，以及“总体目的”( 最终

结果) 等几个部分。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芝加哥学

派”与“新批评”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两者的共

同立场仅仅在于重构文学批评自身在学界的地位

而已。由于在宣扬批评方法、文学观、元理论思想

等方式上不够行之有效，在同“新批评”的抗争中，

“芝加哥学派”落败了。尽管“芝加哥学派”第一代

批评家的影响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还是把自己的

思想“传播给了他们的学生”［3］( P36)。布思于 1946
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克莱恩，先于 1947
年获得硕士学位，又于 1950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来

成为“芝加哥学派”第二代批评家的中坚力量。有

鉴于此，申丹指出: 布思一方面承受着“新批评”
“意图谬误”说的压力，故尔否定了作者意图式批

评; 但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新亚里士多德派的影响，

不可无视作者角色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左右为

难之际，布思抛出了基于文本的隐含作者概念。这

既迎合了“新批评”的内在式、纯文本批评要求，又

不违背新亚里士多德学派重视作者的立场。也就

是说，布思的隐含作者概念让他找到了两大对立批

评派 别 的 结 合 点，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使 两 者 达 成 了

和解［6］( P99)。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布思对提出隐含作者的诗

学因素、修辞因素尤其是伦理因素的解释，无疑是

正确的。布思是忠实的摩门教徒，还曾经担任过该

教派的传教士。对摩门教的信仰以及数年的传教

经历，使得布思特别关注批评中的伦理和道德立

场，这在他的后期著作( 如《我们的朋友: 小说伦理

学》) 中也有所体现。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思指出: 隐含作者是真

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对隐含作者的感觉，

不仅包括从作品所有人物的行动和受难中得出意

义，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情感［8］( P74 － 75)。论及

隐含作者，多数论者只看到布思所提供的这一经典

定义，而忽略了他在此概念上的三个阐述盲点:

第一，若对《小说修辞学》一书加以仔细审视

的话，则不难发现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在

奇恩特和穆勒看来，布思在该书中并没有创造出隐

含作者，而是引入了这一概念的变体［3］( P7)。隐含

作者的变体大致围绕三个要素: 文本、作者、读者。
就文本而言，隐含作者是“范式和选择的核心”; 就

作者而言，隐含作者是他的“隐含版本”; 就读者而

言，隐含作者是“读者得到的图像”［8］( P70 － 74)。可

见，隐含作者实际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实体。
第二，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没有具体

阐明隐含作者所处的理论地位。隐含作者究竟是

阐释理论的中心概念，还是读者在阐释文本时，所

要寻找的“决定性实体”? 抑或是每个读者在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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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时所必须运用的一个建构物? 对于这些问题，

布思一概没有回答。布思单就文学交际这一个方

面，提出隐含作者在文学交际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但 又 没 有 具 体 阐 述 隐 含 作 者 所 处 的 理 论

框架［3］( P9)。
第三，布思没有指出如何辨别具体作品中的隐

含作者的方法。奇恩特和穆勒认为，《小说修辞

学》一书没有回答辨别隐含作者的两个关键性问

题: ( 1) 隐含作者是否是作者在作品中的“意图式

产物”? ( 2) 隐含作者是否是读者在作品中对作者

的“推断”?［3］( P8) 在笔者看来，布思恐怕无法回答

也不敢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它们恰恰暴露出布思

在论述隐含作者时的一个悖论: 一方面，隐含作者

是真实作者的创造物; 另一方面，隐含作者又是读

者的推断物。尽管布思在“芝加哥学派”与“新批

评”之间达成了妥协，但他自己却很难在上述两个

关于如何辨别隐含作者本质的问题上找到完美的

契合点。

二、隐含作者的接受与争论: 描述语境

VS． 阐释语境

奇恩特和穆勒指出: “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很

少有概念像隐含作者这样，自被提出以来，就引起

如此激烈的争论。四十多年来，这一概念的争论范

围从毁灭性的批判，到热情洋溢的赞歌，不一而足。
从隐含作者研究的近期趋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

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论也不会休止。”［3］( P63) 他们还

认为，学界对于隐含作者的接受与争论大致有两种

语境: 阐释语境和描述语境。在描述语境下，隐含

作者通常都会遭到否定。在阐释语境下，隐含作者

的接受分为两种情况: 处于阐释实践视阈下的隐含

作者概念得到了批评家们的一致认同，而对处于阐

释理论视阈下的隐含作者概念，则既有持赞同观点

的论者，亦不乏有反对的声音［3］( P10 － 11)。换言之，

在考察文学研究领域内隐含作者的接受与争论的

时候，奇恩特和穆勒主要聚焦于两个主导因素: 第

一，文本的阐释，即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而这又涉

及阐释实践、阐释理论两个方面; 第二，文本的描

述，即文学作品的细节建构。为了宏观地展现处于

阐释语境和描述语境下隐含作者的接受与争论，奇

恩特和穆勒绘出如下图式［3］( P66)。

图 1 隐含作者的接受类型

就阐释理论而言，隐含作者既有积极的接受

者，也不乏消极的接受者，而阐释理论视阈下隐含

作者的积极接受者与消极接受者也各有两种类

型［3］( P75 － 79)。具体说来，第一种类型的积极接受者

对隐含作者在文学阐释理论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没

有异议。他们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又力图在更

大的语境中对其作出更深入的阐释，拉宾诺维茨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在《阅读之前》一书中，拉宾诺

维茨根据布思的隐含作者提出了“作者的读者”这

一概念，进一步阐发了意图式批评理论。第二种类

型的积极接受者虽然对隐含作者的整体含义没有

异议，但是对布思在阐述隐含作者的细节方面却持

有不同论点。这一类型的接受者就隐含作者在作

品中是否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发出质疑。例如，普

莱斯顿通过细读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

茨比》，力 图 刻 画 小 说 中 的 隐 含 作 者。她 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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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为我所谈到的‘被剥夺的叙

事’提供了佐证，这是一个没有连贯性的隐含作者

的文本。”［9］( 159) 对此，兰瑟表示赞同，她说: “我们

需要放弃那种认为隐含作者是连贯的、一致的论点

……要意识到隐含作者有可能，而且在通常情况

下，是具有多重性格的。”［4］( P16)

如前所述，阐释理论视阈下隐含作者的消极接

受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消极接受者的立场相对

较为温和，他们虽然指出了布思的隐含作者概念所

具有的问题，但是没有提供可以替换的概念。约翰

·凯尔曼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在《“小说中第二

自我”的批判》一文中，凯尔曼表达自己对布思把

隐含作者称之为作者的“第二自我”的不满，他认

为“第二自我”混淆了文学交际的三个重要方面:

真实作者、文学人物、想象的人物 ( 叙述者) 。此

外，凯尔曼还指出布思实际上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

尴尬境地，布思真正关注的是经验作者，但是迫于

“新批评”的压力，他又不便提出真实作者。左右

为难之际，布思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第二种

消极接受者的立场则相对较为犀利，他们并没有仔

细分析布思对隐含作者的阐述; 与此相反，他们把

隐含作者作为批驳的对象，希图在此基础上建构自

己的阐释理论。彼德·吉尔就是这一派的典型代

表。吉尔先是发表了题为《生活、文学以及隐含作

者》的论文，然后又出版《阐释》一书，不断地向隐

含作者概念发难。吉尔认为基于隐含作者的文本

阐释与通常情况下的文本阐释不可相提并论，因为

文本所揭示的主题不是虚构的隐含作者所表达的

主题，而是由真实的历史作者来表达的［3］( P82 － 83)。
与阐释理论视阈下隐含作者的接受情况相左，

阐释实践视阈下隐含作者的接受全部都是积极正

面的。用奇恩特和穆勒的话来说，“在阐释实践视

阈下，隐含作者获得了一致的认可”［3］( P90)。这一

派的批评家认为，不参照隐含作者来重构文学交际

的结构是行不通的。查特曼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论

者。查特曼不仅在《故事与话语》一书中提出了文

学交际的模式，而且还在《叙事术语评论》一书中，

极力为隐含作者辩护，他说: “我认为叙事学———
以及一般的文本理论———需要隐含作者( 以及它

的副本，隐含读者) ，否则一些特征就无法得到解

释。”［10］( P91) 这一派的批评家认为，就为文本内容的

重构而言，隐含作者的作用可以在文学交际过程的

两个方面得到阐明。第一，他们认为对文学作品的

理解是“交际的交际”，作品的意识形态不一定等

同于叙述者或人物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文学交际中

引入隐含作者不失为明智之举。第二，隐含作者在

交际过程中的地位需要得到阐明。为此，查特曼特

地建构了如下的叙述交际模式［11］( P141)。

图 2 查特曼的叙述交际模式

但是在描述语境下，隐含作者则遭到了全盘否

定。就此，奇恩特和穆勒主要以热奈特、巴尔、狄恩

格特、纽宁等叙事学家的论点为例来加以说明。奇

恩特和穆勒指出: “在‘描述性叙事学’那里，隐含

作者这一概念完全遭到拒斥。”［3］( P90) 结构主义叙

事学的奠基式人物热奈特认为隐含作者根本就不

是一个叙事学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作者和

叙述者已经可以充分解释叙述交际的复杂性。若

在两者之间又引入一个实体，就无异于撞上“奥康

的剃刀”。即作者是整个叙事作品的来源，文本中

的说话者是叙述者和人物，没有必要在这个模式里

面又硬生生地额外增加另一个实体，况且这个实体

还不能完全展现文学交际的过程。换言之，在热奈

特看来，布思所独创的隐含作者实质上等于真实作

者。他 由 此 提 出“隐 含 作 者 退 场”这 一

倡议［12］( P41)。
巴尔认为隐含作者的定义模糊不清，就像一个

“杂物包”或“批评画框”，把所有排除在“眼光”和

“声音”之外的叙述交际的各个方面统统都包括了

进去。既然这个概念既不是作者、叙述者，也非具

体的文本属性，那么它似乎是迷惑不清的、没必要

的。巴尔认为，布思在运用这一术语时，给人一种

错觉，即可以直接从文本中推断出总体意义。就

此，不难推断:“隐含作者是文本意义的研究结果，

而不是这一意义的来源……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

隐含作者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叙事文本，而适用于任

何文本。”［13］( P17) 巴尔由此决定摒弃隐含作者这一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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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多元系统论的影响，狄恩格特把叙事理论

看成是“系统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狄恩格特认

为隐含作者应该被理解为非个性化的阐释建构，是

文本意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叙事交际的一个参与

者。不难发现，狄恩格特对隐含作者的这一理解有

两个好处: 第一，防止读者把作品的意识形态等同

于作者的价值体系; 第二，可以让读者对复杂的交

际形式，如“不可靠叙述”作出阐释［3］( P115)。
同热奈特、巴尔、狄恩格特相比，纽宁对隐含作

者的批判最为猛烈。纽宁在《解构与建构隐含作

者》一文中，他先是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加以解

构，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加以建构。他认为布思的隐

含作者定义模糊，理论分析也不尽一致。纽宁建议

用“结构整体”来替代隐含作者［14］( P95 － 116)。对于纽

宁的立场，奇恩特和穆勒评价道: 虽然纽宁注意到

了文本结构的组成因子，但“结构整体”这一概念

却没 有 考 虑 到 选 择 和 安 排 这 些 组 成 因 子 的

原则［3］( P114)。
综观奇恩特和穆勒对隐含作者的接受史、争论

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其研究路径主要基于阐释

语境和描述语境，但是这一范式并不拒斥我们考察

隐含作者在西方学界的接受史、争论史的历时角

度。对此，奇恩特和穆勒也表示认同。他们还特地

绘出如下图式，以求再现隐含作者在西方学界的接

受阶段［3］( P68)。

图 3 隐含作者的接受阶段

虽然奇恩特和穆勒借助阐释语境和描述语境

两种视角，钩沉了五十年来隐含作者在西方学界的

接受史、争论史，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道明隐含作

者之争的焦点与实质。对此，笔者先前作过一定的

总 结［15］( P11 － 12)。倘 若 结 合 詹 姆 斯 · 费 伦 观

点［12］( P44 － 45) ，我们不妨从如下八个方面来概述西

方学界对隐含作者的接受与争论的实质: ( 1 ) 交际

模式的精确有效性; ( 2) 交际模式中人物代理的角

色; ( 3) 作者意图; ( 4 ) 读者的角色; ( 5 ) 叙事学与

其他批评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 ( 6 ) 隐含作者的定

义和来源; ( 7)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存在的

必要; ( 8) 划分隐含作者的参照物。

三、为隐含作者“更名”: 概念的衍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隐含作者概念不断地

受到来自叙事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

的挑战。奇恩特和穆勒如是说: “进入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后，文学研究见证了布思概念的多个衍生类

别。”［3］( P68) 奇恩特和穆勒重点讨论了三个“衍生概

念”: 施密德的“抽象作者”、艾柯的“模范作者”以

及伊瑟尔的“隐含读者”。在梳理这些概念的时

候，奇恩特和穆勒不考虑相关论者提出这些概念的

动机，而是力图考究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 引入这

些概念的理论语境; ( 2) 这些概念保留了隐含作者

的哪些方面，又抛弃了隐含作者的哪些方面; ( 3 )

这些概念是否力图摒弃与隐含作者在理论上的任

何瓜葛［3］( P11 － 12)。
距布思首次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二十年之

后，德语文学界和荷兰语文学界出现了另一个与之

相媲美的概念———“抽象作者”。提出这一概念的

施密德受到接受美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多重

理论的影响，认为文学既是自律性质的，也是意图

性质的。在施密德看来，叙事作品的交际有三个层

次构成: ( 1) “外文本层次”，处于这一层次的叙事

参与者是作者和接受者; ( 2) “文本层次”，处于这

一层次 的 叙 事 参 与 者 是 人 物、叙 述 者、受 述 者;

( 3) “内文本层次”，处于这一层次的叙事参与者是

“抽象作者”和“抽象读者”。作为“内文本层次”
的信息发送者，“抽象作者”究竟所指何物? 对此，

施密德作了这样的界定: 抽象作者可被定义为一种

原则，因为这种原则，作品的声音形式、意义、作品

再现的具体客体等，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才具有这

样或那样的美学结构与形式。他还认为，基于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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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抽象作者不是一个再现的实体，叙事作品

中没有一个词是由抽象作者产生的，抽象作者没有

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文本”［3］( P132)。也即是说，

虽然“内文本层次”的叙事交际通过“抽象作者”和

“抽象读者”发生，但是“抽象作者”和“抽象读者”
却不是这一交际过程的参与者。在此，我们不难发

现施密德与查特曼在隐含作者概念上的相似立场。
在《故事与话语》一书中，查特曼认为，隐含作者和

叙述者不同，叙述者有自己的声音，而隐含作者没

有。隐含作者没有声音，什么也不能说，缺乏直接

交流的途径; 他只通过整体的布局，通过他所选择

的全部声音和手段来无声地引导读者［11］( P148)。但

是，与查特曼视隐含作者为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概

念的立场相左，施密德没有把“抽象作者”看成是

叙事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在奇恩特和穆勒看来，施

密德的“抽象作者”观与布思隐含作者观相仿，其

致命弱点在于定义和用法的模糊性。施密德认为

“抽象作者”既是基于文本生产和文本接受的一个

概念，又是基于句法和语义的一个概念。施密德把

“抽象作者”界定为“拟人化的作品整体结构”、“作

品的所指”、具体作者的“虚拟镜像”、“作品中的作

者再现”等。至于如何在文本中辨别“抽象作者”
这一关键性问题，施密德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予明确

的回答［3］( P133 － 136)。
“模范作者”是艾柯符号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

概念，于 1979 年在《读者的角色》一书中首次提

出。尔后，艾柯在一系列讲稿和论著中不断阐述和

丰富他的“模范作者”观，使其成为“文学研究中被

广为应用的一个与隐含作者相竞争的概念，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3］( P123)。作为一名符号学家，艾柯注

重对文本交际结构的考察，认为文本分析应该以交

际理论为视角，而不是以真实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

观点为基准。在艾柯看来，在文本中重构真实作者

的意图是不现实的，因为真实作者与文本阐释毫不

相关，而处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读者也会对文

本持有不同观点。艾柯认为，文本是以一定的策略

编排起来的整体，期待它的接受者以特定的方式来

加以解读。基于这一视角，艾柯提出了由“模范作

者”和“模范读者”组成的“期待互动模式”，即“模

范作者”、“模范读者”、“文本意图”三者共存于文

本之中。究竟什么是“模范作者”呢? 艾柯答曰:

模范作者是以“阐释假想”的面目出现，而“阐释假

想”是 作 者 在 文 本 中 建 构 的 “阐 释 范

式。”［3］( P123 － 129)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恍然大悟: 所谓

的“模范作者”，原来只是隐含作者的别名而已，可

谓“新瓶装旧酒”。对此，奇恩特和穆勒也表示赞

同，他们说: “模范作者实际上是隐含作者这一概

念下的一个不同名称。”而且，同布思对隐含作者

的处理方式一样，“艾柯对模范作者的论述，无论

是 从 概 念 上，还 是 从 方 法 上 都 不 能 令 人 信

服”［3］( P128)。
笔者曾撰文认为: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提出

间接地影响了另一文学批评流派( 接受美学) 。接

受美学的领军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也许是在这

一概 念 的 启 迪 下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隐 含 读 者 概

念。”［15］( P8) 这一论点与奇恩特和穆勒对隐含作者

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说: “在隐含作者的衍生概

念中，只有一个概念和隐含作者一样被广为传播。
乍一看，这个概念似乎和布思的隐含作者概念根本

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个概念就是沃尔夫冈·伊瑟

尔的隐含读者。”［3］( P136) 隐含读者是伊瑟尔接受理

论中一个核心概念。“若对伊瑟尔的隐含读者概

念的形成、定义、功能加以考辨的话，就不难发现，

其实，隐含读者不过是隐含作者在接受理论视阈下

的再概念化而已。”［3］( P136) 伊瑟尔认为文本结构是

作品接受的基础，而隐含读者是由文学作品所建议

的读者角色、“超验模型”，即隐含读者这一术语

“结合了文本对潜在意义的预设，以及读者通过阅

读过程对潜在意义的具体化。它又指涉这一过程

的主动性本质———这个过程可能会随着历史时期

与作者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6］( Pxii)。有趣的

是，在阐释实践中，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通常发挥

着平行功能，而不是互补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批

评家只使用其中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同时使用两个

概念。值得一提的是，伊瑟尔也犯了布思、施密德、
艾柯的通病，他“没有很好解释如何在阐释实践中

辨别隐含读者”［3］( P143)。
此外，奇恩特和穆勒还简略讨论了隐含作者的

其他几个衍生概念，如沃尔顿的“透明艺术家”、柯
里的“虚构艺术家”、尼哈马的“后续作者”等。在

奇恩特和穆勒看来，无论是透明艺术家、虚构艺术

家、后续作者，还是模范作者、抽象作者、隐含读者，

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阐明隐含作者的某些方

面，而不是真的为了取代隐含作者。只不过，在美

学和文学理论语境下，作者模式的定义要比结构主

义、修辞学、接受理论语境下作者模式的定义要更

为清晰［3］( P144)。
需要指出的是，论及隐含作者的衍生概念，奇

恩特和穆勒忽略了叙事学视阈下的“推断作者”，

尽管他们承认“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隐含作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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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属性有了根本性的变化”［3］( P84)。在笔者看

来，引发这一“根本性的变化”的主导因素乃是叙

事学。在一些叙事学家看来，隐含作者是叙事交际

的“语用参与者”而不是“语义参与者”。图伦认

为，读者脑海里浮现的作者形象都是一种建构，所

有的作者都是“推断作者”［17］( P78)。对此，卡恩斯表

示赞同。卡恩斯在《修辞叙事学》一书中指出:“实

际上，推断作者可能更加精确，因为每个读者都是

从一部作品中推断出它的创造者的特征属性，而

‘隐含’这个词汇则会让人以为作者形象是由文本

自身投射出来的。”［18］( P91) 阿波特也认为，把隐含作

者称为推断作者似乎更为恰当［19］( P85)。

四、“隐含作者退场”? 问题与思考

在回顾和审视西方学界五十年来隐含作者的

接受史、争论史之后，隐含作者研究的未来态势与

走向则成为《隐含作者: 概念与争议》一书作者所

要讨论的首要论题。因此，奇恩特和穆勒把该书的

最后一章冠名为“隐含作者退场? 阐明隐含作者

的可能性”，以求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未来使用

提供建议。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隐含作者

概念这一论题上，更实际的做法是辨别隐含作者的

主要方面，然后再对它们加以区别。因此，本书对

隐含作者的分析和讨论，不会以建议抛弃、替换、重

新定义这一概念而结尾。相反，在反思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概念上的、方法论上的、术语上

的建议，我们希望可以克服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发生

畸变的弊端，同时也为布思关于隐含作者的各种观

点提供合理的理论阐释。”［3］( P152)

在考察了“作为接受现象的隐含作者”、“作为

交际参与者的隐含作者”之后，奇恩特和穆勒着力

探究了“作为文本后续主体的隐含作者”。在他们

看来，阐释理论通常将隐含作者视为一个“主体”，

而这一“主体”正是文本意义的来源。批评家运用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来描绘文学作品，其最终目的无

非在于确定文学作品的基本意义。而与隐含作者

相关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作品意义: 一种是“意图

式的”，另一种是“非意图式的”。奇恩特和穆勒由

此认为，对隐含作者的阐明主要依赖两种对立的模

式: 一个是文本阐释的非意图主义模式，该模式的

关注焦点是“隐含”一词; 另一个则是文本阐释的

意图主义模式，该模式则聚焦于“作者”一词。在

文本阐释的非意图主义模式下，有两种研究隐含作

者的类型: 基于语用主义的隐含作者变体研究和基

于规约主义的隐含作者变体研究; 而在文本阐释的

意图主义模式下，亦有两种研究隐含作者的类型:

虚拟意图主义和真实意图主义［3］( P160 － 161)。关于阐

明隐含作者的两种模式，可参看下图［3］( P161)。

图 4 作为文本后续主体的隐含作者

奇恩特和穆勒认为非意图主义模式下的隐含

作者研究，“无论是基于语用主义的，还是基于规

约主义的，都不能给隐含作者概念下一个充分的定

义”［3］( P167)。因此，他们把阐明隐含作者的重点放

在了意图主义模式下。就这一模式下的隐含作者

研究的两种类型———虚拟意图主义和真实意图主

义而言，奇恩特和穆勒认为真实意图主义不能为阐

明隐含作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框架，而虚拟意图

主义则可以为隐含作者提供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

他们说:“如果我们把布思的隐含作者概念看成是

有意图的主体，在虚拟意图意义这一层面上，我们

对它加以推测，那么在阐释中，我们则不应该继续

把它称之为隐含作者。需要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我们建议，最明智的选择要不就是指称阐释程序的

‘虚拟作者’，要不就是亚历山大·尼哈马的‘后续

作者’。”［3］( P176) 由此，“隐含作者这一具有误导性

质的概念，及其之后的其他不精确概念都可以被抛

在一边了”［3］(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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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料未及的是，《隐含作者: 概念与争议》一书

两位作者的结论是要抛弃隐含作者概念，而替之以

“虚拟作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况且，这一做

法与他们所宣扬的成书目的也不相吻合，即“本书

对隐含作者的分析和讨论，不会以建议抛弃、替换、
重新 定 义 这 一 概 念 而 结 尾”( 黑 体 字 为 笔 者 所

加) ［3］( P152)。笔者始终认为，不管西方学界围绕隐

含作者的争论如何演变、如何复杂，在文学批评实

践中，它始终都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卡恩斯虽然

曾经主张以推断作者来取代隐含作者，但他的终极

立场却值得我们赞赏，他说: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

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它值得我们继续使用这一

概念。”［18］( P91)

五、结 语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隐含作者研究的未来走

向与态势呢? 我们不妨参看费伦的建议。费伦认

为，就隐含作者而言，当下有三大任务亟待完成:

( 1) 给隐含作者一个连贯且能被广为应用的新定

义; ( 2) 给隐含作者在各种基本理论问题上提供一

个连贯且使人信服的位置; ( 3) 为解读不可靠叙述

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12］( P45)。费伦首先以身作则，

他给隐含作者下的新定义是: “一个真实作者的

‘线型版本’，是真实作者能力、特征、态度、信仰、
价 值，以 及 其 他 属 性 的 真 实 子 集 或 虚 构

子集。”［12］( P45)

在《隐含作者: 概念与争议》一书的结尾处，两

位作者说: “关于隐含作者用法的否定性建议，是

否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依然是个未知数。”［3］( P181)

笔者和他们一样，期待着学界同仁对奇恩特和穆勒

的隐含作者加以研究，尤其是对他们抛弃隐含作者

概念而替之以“虚拟作者”这一终极立场作出积极

的回应，从而引发诸多更深入的讨论，使隐含作者

这一“顽题”新解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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